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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工程數量計算規範對我國工程爭議的解決啟示─以土方工程為例

國內關於工程估價漏量、漏項、數量短缺於訴訟實務中爭議案量不少，孰為相當難解決的爭議類型之

一。本研究旨在以英國建築工程標準量計算方法（SMM7 1998），中國《建設工程工程量清單計價規範》
（GB 50500-2013）為研究方法論，分析國內有關於土方爭訟案例，參照英國、中國數量計算規則，試圖
解決土方工程爭議項目中，關於漏項、數量短缺爭議。本研究發現工程實務上，由於設計圖規範說明不詳

盡、詳細價目表、單價分析表中就施工順序、工項計價單位、數量計算方式未明訂，或縱有約定，卻於解

釋契約上條文有衝突，肇生漏量、漏項等情形，礙於國內目前欠缺數量計算規則，未能於工程契約中約明

數量計算方式，往往於結算時，契約雙方就數量計算的認知上不同，進而透過調解、訴訟、仲裁等方式解

決爭議。本研究實證說明，建立數量計算規則於降低爭訟的環節上，確係有正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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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國內營造廠目前自行採用的工程估價模式，與營

造廠公司的規模大小有關，上市櫃公司或較具規模的

營造廠，有自行的估價軟體及專業經理人辦理估價，

按業主發包的設計圖說、施工規範、作業環境、營建

材料的價格等，提出計算依據，公共工程若非統包案

件，計算後調整之空間餘裕較少，若係統包案，概念

上滿足業主統包需求且在一定預算額度內，調整額

度、項目的範圍較廣。

為提升工程估價品質並協助相關產業工作人員，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曾於 2016-2018年間推動工程

估價師認證制度， 希冀建立一套涵蓋培訓、考試與認證

* 通訊作者，ityang@mail.ntust.edu.tw

以

對我國工程爭議的解決啟示

為例

國際工程數量計算規範

的完整機制。此計畫的發起源於對國內工程產業現況

的深刻反思：長期忽視工程數量規則的制定，導致工

程全生命週期成本計算困難，進一步限制了工程估價

與成本控制的有效性。此情況常因契約甲方的制約和

對契約內容的理解不足而加劇，導致許多廠商在工程

投標初期無法妥善控管成本，增加了風險暴露與履約

爭議的可能性。

工程估價師制度的核心工作之一在於參考國際經驗

並凝聚業界共識，進而建立符合需求的數量計算規則。

英國早於 1868年成立測量師學會，為世界最早建立測

量師學會的國家，研究數量計算規則無不以英國工料測

量為研究標的 [1]。中國早於 20世紀中為積極與世界接

軌，廣泛吸收英國、美國工料測量概念，發佈了《建設

工程工程量清單計價規範》（GB 50500-2013） [2,3]，該數

土方工程—

數量計算規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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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計價清單一改以往定額計量計價模式，體現了與國際

市場接軌的積極競爭力。本文採擷英國、中國數量計算

規則中關於土方數量計算規則，不及於其他工種，以此

探究、檢視我國工程實務中，關於土方工項產生漏量、

漏項、數量短缺爭議的源由，其中是否有值得借鏡之

處。

國內爭訟案件中，工程類型案件為數不少，土方

工項的爭議往往金額較大，而計算方式往往各執一詞

的局面，又由於兩造對於契約某些條款、施工規範、

詳細價目表、單價分析表等解讀不同 [4]，契約條文對應

工項、數量又與工程款相互牽連，往往藉由第三方司

法機關衡平兩造雙方權益。比較目前我國之土方工項

中涉及的施工綱要規範與英國、中國數量計算規則 [5]，

若參照國外明確數量計算規則，有無可能降低土方工

項關於漏量、漏項、數量短缺的爭訟可能性 [6]。

案例事實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109年度仲中聲和字第 008號案

件（下稱仲裁案），業主與承商就土方工項計量上有重

大的差異；按承商以土方工項之詳細價目表中 (1)「他

標取土運離」、(2)「構造物回填（含軋碎及搬運）」、

(3)「基地及路堤填築」，於業主製作詳細價目標下之

單價分析表中，未編列部分工項數量及價金，主張土

方工項有漏未編列的工項，強調土方開挖後，皆需先

就開挖之土方進行堆置，無論是施工規範第 02317章

「構造物回填」、第 02331章基地及路堤填築之施工規

範，「構造物回填」、「基地及路堤填築」工項中，必須

以符合規範之粒徑，始得為填築材料，若粒料之粒徑

不符合規範者，則承商必須將大粒徑進行粒料篩選、

軋碎後回填。而經篩選軋碎之粒料，經取土裝車後，

陸續將回填料用於「構造物回填」，或「基地及路堤

填築」工項。然設計單位於詳細價目標中漏未考量，

土方堆置及篩選軋碎之工項，就「構造物回填（含軋

碎及搬運）」之工項中未給計「土方堆置（含餘方近

運利用）」、「挖土機取土裝車」兩項工項；「基地及路

堤填築」之工項亦未給計「土方堆置（含餘方近運利

用）」、「挖土機取土裝車」兩項工項、有漏未計量、計

價之情形，而契約既然採實做實算計價，則應就前開

漏未計量項目，應予計價。

然業主強調，施工規範第 02316章「構造物開

挖」、第 02317章「構造物回填」、第 02331章「基地

及路堤填築」，其中第 4.2.1章節載明「本章工作依詳

細價目表所列項目之單價，已經包括其他為完成本工

作所必須之費用在內。」概括性地敘述計量、計價，

係以詳細價目表所列工項，已悉數估算數量、複價，

縱未估算，亦不得再為增減。雙方對於計量之契約規

範，乃至於計量方式皆有爭議，而爭議來源，在於計

量規範不明確，或有疏漏處。

由於國內工程實務上，設計單位雖依據公共工程施

工綱要規範、PCCES編列預算、製作詳細價目表 [7]，

將工項、單價轉錄單價分析表時，或許工作人員的疏

漏，或許因預算不足刪除部分工項，造成漏項、漏

量、數量短缺 [8-10]。而土方工項的數量相較於其他工項

數量較多，漏項、漏量、數量短缺等情形，大大的影

響承商成本、利潤，承商勢必透過調解、訴訟、仲裁

等方式 [10]，以爭取自身權益。

我國法院實務上解決漏項、數量短缺方式

漏項

公共工程契約、施工說明書、投標須知乃至於圖

說，輒以「投標廠商應於投標前詳細審慎研閱本工程

之全部圖說文件，並應赴施工地點詳實勘查 ⋯ 投標前

得 ⋯ 請求解釋，投標後不得提出任何異議或藉詞要求

加價。」或「⋯ 標單內所列之項目及數量，僅供承商參

考，在投標前應自行勘查，按照圖說規定核對及詳細

估算，如發現有遺漏錯誤時，應於投標前或開標時，

請求說明 ⋯。」，或於契約明定「⋯ 應施作工項、數量

及結算價金之爭議，於招標、投標文件與圖說標示有

異時，應優先適用契約及施工圖說所載內容 ⋯。」，「契

約所附供廠商投標用之工程數量清單，其數量為估計

數，不得視為廠商完成履約所需供應或施作之實際數

量。採契約價金總額結算給付者，未列入前款清單之

項目及數量，其已於契約載明應由廠商施作或供應或

為廠商完成履約所必須者，仍應由廠商負責供應或施

作，不得據此請求加價。」漏項爭議發生後，輒透過

解釋投標須知、契約、施工說明書或施工補充規範方

式，衡平業者、承商間風險分擔責任。甚者，有以總

價承攬觀點，駁斥了承商關於漏項請求 （最高法院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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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台上字第 962號民事判決意旨）。

亦有遵照契約、政府採購法、民法等相關法律，

強調公平合理原則來解釋漏項的責任分擔 [10]，如「所

謂漏項，係指根據工程圖說或施工規範，承攬人必須

施作且應受計價，合約詳細價目表卻未列為計價項目

之工作。蓋不論機關或廠商，均賴圖說轉載之詳細

價目表為估價，倘因機關未核實編製標單，致圖說已

繪製而標單詳細價目表漏列，使廠商無法合理估算施

工所需費用時，除機關能證明廠商投標時，係依圖說

詳細計算而自行斟酌後，仍願以決標價格參與投標，

應由廠商自負圖說與詳細價目表不符之風險外，本於

誠信原則，並參酌民法第 491條第 1項規定，該漏列

之工作項目應認為允與報酬，以符公平合理原則。」

（臺灣高等法院 107年度建上更二字第 23號民事判

決意旨），「按公共工程契約關於總價決標約定所生之

拘束力，應須以圖說與標單完整編製而無顯然漏列之

情形為其前提。蓋不論是機關（業主）或承包商（廠

商），均係依賴按圖說轉載而成之詳細價目表進行估價

工作，倘因機關未核實編製標單，致圖說已有繪製而

標單詳細價目表漏列，使廠商無法合理估算施工所需

之費用時，除業主能舉證證明廠商投標時，係依據圖

說詳細計算而自行斟酌後，仍願以決標之價格參與投

標，應由廠商自負圖說與詳細價目表不符之風險外，

本於誠實信用原則，並參酌民法第 491條第 1項規定，

該漏列之工作項目仍應認為允與報酬，而由機關負給

付報酬之義務，以符政府採購法第 6條第 1項所揭櫫

之公平合理原則，初不因該工程係採總價決標（總價

承攬）而有異。」（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1513號

民事判決意旨）。

兼重視程序上正義，「上訴人在投標前應自行實

地勘察，按照圖說規定核對及詳細估算，如有疑義，

得於投標前請求被上訴人釋疑，項目若有遺漏，數量

若有誤差，或圖樣有繪，標單漏列及標單估入而圖樣

未繪者，上訴人均應計入其他另件欄內，並應於投標

前或開標時，請求說明，否則開標後，所有數量不符

與遺漏之項目，應視同已合併於其他相關項目估計在

內。如工程之詳細圖發出後，上訴人認為與原來總圖

不符合，將發生額外工作或材料時，須於 5日內提出

異議，聲明應加之工料，否則該項詳圖即認與原圖相

符，將來上訴人不得要求加帳。復約定：所有加減帳

皆應於末期付款前結算之，兩造皆不得於末期款付清

後再行提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6年度建上

更一字第 1號民事判決意旨）

從我國實務判決說明，法院實務常以契約面、投

標須知、施工規範等，運用公平合理、誠信原則、程

序正義等方式判斷曲直 [11]，較少探究端正本源，釐清

漏項發生的根本原因。

數量短缺

關於數量短缺，目前國內工程採購契約範本明確

規定第 3條第 2項約定：「採契約價金總額結算給付

者，工程個別項目實作數量較契約之工程數量清單所

定數量增減達 5%以上時，其逾 5%之部分，得依原契

約單價以契約變更增減契約價金；未達 5%者，契約

價金不予增減。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數量較契約之工

程數量清單所定數量增減達 30%以上時，其逾 30%之

部分，得以契約變更合理調整契約單價及增減契約價

金。」採實作實算案件，實作數量超出 /減少 5%以上

者，依原契約單價增 /減契約價金，實作數量超出 30%

以上者，則雙方另議定單價。採總價承攬案件，法院

處理實務案件時，輒以「投標用之工程數量清單，其

數量為估計數，不得視為乙方完成履約所須供應或施

作之實際數量，採契約價金總額結算給付者，未列入

前款清單之項目或數量，其已於契約載明應由乙方施

作或供應或為乙方完成履約所必須者，仍應由乙方負

責供應或施作，不得據以請求加價。」（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339號民事判決意旨），該條款表面上

遵循總價承攬概念，縱然業主數量少算，承商也不能

增加價金（最高法院 87年度台上字第 2078號民事判

決意旨），實務上備標時間急促，廠商很少有時間計算

正確，如此論斷，如同懲罰承商於投標期間未仔細核

算設計書圖的數量。也有法院判決認為投標期短，要

求承商於投標期內計算正確數量，如同緣木求魚，以

公平合理、誠信原則等衡平概念，審酌雙方權益，增

加契約價金（臺灣高等法院 93年度重上字第 498號民

事判決意旨）。

小結

業主與承商間計算數量與成本的立場，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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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業主發包係以本案工程計算數量與成本，數量統計

後，蒐集彙整於資源統計表；而承商依據專業營造廠

或分項之發包數量及成本統計，專業營造廠提送施工

圖，相較於設計圖更細緻地將工程大部、分項，拆分

後計算數量，可能發現設計數量少於實際施作數量，

且履約施作後，因工藝技巧差異，或業主、承商對於

損耗計算上嚴重差異，或承商為求達到驗收標準，著

重於功能性之完善，以符合施工規範要求，此皆造成

數量差異主要原因之一。

關於漏量、漏項、數量短缺於訴訟實務中爭議案

量不少，孰為相當難以解決的爭議類型之一 [11,12]，蓋，

解決紛爭之法院法官、調解委員、仲裁人等，僅能憑藉

兩造雙方提送證物如設計圖說、施工圖說、施工規範，

下包商計價請款資料、送貨單、功率計算等，有限資料

與開庭、開會時當事人當場的陳述，相互核對數量，或

委由鑑定單位鑑定爭議數量、工項，而雙方當事人於施

工現場已對數量、工項相持不下，無法達成共識，如何

期待解決爭議的法官或委員，還原工地施工實況，以公

正、客觀又正確的計算方式，核實計算工程數量、工

項，適切地解決爭議。因此法院實務向來偏向，以投標

須知、契約本文、施工規範文意解釋，澄清計算上差

異 [9-11]，而判決內容通常立於天枰兩端，數量計算上差

異，若非業主承擔，則由承商承擔責任。

雙方於履約期間或結算時就數量計算上爭執不

休，不如於契約簽訂之初，依循計算規則，釐清業

主、承商間關於數量計算上認知的差異 [8]。

以國外數量計算規則解決仲裁案爭議

英國數量計算規則 - SMM7
英國於 1905起編制頒布《建築工程標準計量

方法》（Standard Method of Measurement of Building 

Works, SMM）為英國全國統一的建築工程數量之計

量規則，此外陸續頒布《土木工程標準計量方法》

（Standard Method of Measure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Works），逐步完善工程計量規則體系與制度 [1]。關於

計量方法係由 23個項目組成，A. 基本設施費 /總則、

B. 建築 /結構 /單元、C. 工地 /建築 /公共設施、D.基

礎工程 ⋯ Y. 機電 /電汽工程。

土方工項係編列於 D. 土方開挖及回填，分類表計

有 17項目：場地準備、土方開挖、與深度無關的任何

額外挖方工項、打碎現有物料、打碎現有表土，說明厚

度、執行挖方之預留工作面、土方支撐、清運、土方回

填、回填至所需標高、回填至外部種植層高度，需說明

位置、回填土表面夯實、表面處理。計算土方開挖、清

運等之計算規則：(1) 土方開挖：清單提供的工程量為

開挖前數量，不考慮挖出土方之鬆散土方量或設置土方

支撐之開挖量，非樁間地梁的挖方按清單規則計量。當

挖深超過現有場地標高 0.25 m時，需說明具體開挖深

度。(2) 清運 ⋯。(3) 土方回填：回填量按回填後體積計

算。回填量按回填後體積計算 (4) 回填至所需標高：用

於計量之平均回填厚度為壓實後的厚度。

關於土方開挖及回填數量之清單，英國數量計算

規則係將土方開挖及回填共列於同一工項的清單中，

與我國施工規範第 02316構造物開挖、第 02317構造

物回填，分別規範不同外，土方開挖計量規則為開挖

前的數量，即以自然方計算，非以開挖後的鬆方計算

數量，也不計入支撐開挖數量，土方清運數量計算方

式與開挖數量計量規則相同。土方回填係以回填夯實

後的數量計算，至於夯實係指包括刮平及形成水準角

度 < 15度的坡面或斜面。

中國《建設工程工程量清單計價規範》
 ( GB 50500-2013 )
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道路，營造、建設

工程為了快速與國際接軌，積極吸引外資或到國外參

與基礎或建設項目等工作，推動計量、計價清單之規

範。中國從 2003發佈計量與計價規範以來，於 2008、

2013年修正後，目前係以 2013年頒佈之《建設工程工

程量清單計價規範》（GB 50500-2013）為實務操作上施

行之規範（下稱 2013規範），2013規範分為兩大部分

計價規範為主要規範，計量規範為次要規範；一個計

價規範，九個計量規範 [2,6]。

2013規範關於契約簽訂及契約條款內容，具        

有指導性原則，如同我國的公共工程採購契約範本；

凡是適用 2013規範工程量清單計價之契約，係採取實

作實算為契約總價；至於建築技術不複雜、工期短、

規模較小且施工圖已經過審查批准的工程，係採取總

價結算為契約總價。緊急搶救、急難救助、施工技術

複雜之工程，係採取成本加計計酬法為契約總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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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原契約數量計價，有明確的計算方式，實際施作

數量相較於原契約數量超出或減少 15%，則，原契約

數量增加 15%者，增加工程數量的單價應調低，係認

為承商管理不佳，導致超出原契約數量，故以降低單

價方式，折減管理利潤，類似懲罰承商管理不佳的法

理；原契約數量減少 15%者，減少工程數量的單價應

予調漲，係認為補償承商管理利潤，減少原契約工程

數量，原因有二，業主計算錯誤，或承商管理、成本

管控得宜，類似嘉獎承商管理優良的法理。

土方工程數量計算規則，係編列於《房屋建築與裝

飾工程工程量清單計量規範》（GB 50854-2013） [3]附錄

A土石方工程外，另應參照《土方工程量計算一般規

則》計算，其中：一、計算土石方工程量前，應確定下

列各項資料：(1) 土壤及岩石類別：(2) 地下水位標高及

排（降）水方法；(3) 土方、溝槽、基坑挖（填）起止

標高、施工方法及運距；(4) 岩石開鑿、爆破方法、石

渣清運方法及運距；(5) 其他有關資料。二、土石方工

程量計算一般規則：(1) 土方體積，均以挖掘前的天然

方為計算基準。天然方體積折算，按表 A1-2所列數值

換算。(2) 挖土一律以設計室外地坪標高為計算基準。

以國外數量計算規則導入土石方爭議之實例

若以英國建築工程標準量計算方法（SMM7 

1998）D土方開挖及回填及中國房屋建築與裝飾工程量

計算計算規則（GB50854 2013）附錄 A：土石方工程

編列方式，得否降低仲裁案的爭議。

關於數量計算方式，無論國內、國外均有不同或

相同之規範；回填數量均係以夯實後的回填方數以 m3

單位計算，然就工作範圍即工項之規範，國內相關規

定較為含糊，此往往為爭執的源頭。開挖範圍含括施

工順序、計量依據，英國、中國律定至為明確，即將

開挖之挖方（一般土方、溝槽、基坑）工程、管溝工

程，包含祛水、開挖、擋土支撐、鑽探、清運，全部

含括在內，然而觀察我國之施工綱要規範以開放式編

列工項如「構造物開挖」、「近運利用」、「餘方遠運處

理」、「餘方自行處理」，至於各別工項下之內容，則委

諸設計單位或機關編制於前開工項之單價分析表，此

亦為發生紛爭的重要因子，誠如仲裁案討論之「構造

物回填（含軋碎及搬運）」之工項未給計「土方堆置

（含餘方近運利用）」、「挖土機取土裝車」兩項工項；

「基地及路堤填築」之工項亦未給計「土方堆置（含

餘方近運利用）」、「挖土機取土裝車」兩項工項、有

漏未計量、計價之情形，即係於單價分析表中未詳實

編列「土方堆置（含餘方近運利用）」、「挖土機取土裝

車」、「土方堆置（含餘方近運利用）」、「挖土機取土裝

車」，探究生成原因，係賦予機關較為寬鬆編列方式，

正因為如此，易生模糊地帶肇致紛爭。

按英國建築工程標準量計算方法（SMM7 1998） 

D土方開挖及回填就土方開挖數量計算，係以清單提供

的工程量，為開挖前數量，不考慮挖出土方之鬆散土

方量或設置土方支撐之開挖量。設計圖上當挖深超過

現有場地標高 0.25 m時，需說明具體開挖深度。排除

與與深度無關的任何額外挖方工項，軋碎及搬運為必

須計算的數量。再按中國房屋建築與裝飾工程量計算

計算規則（GB50854 2013）附錄 A：土石方工程，就

開挖一般土方規範，係按設計圖示尺寸以體積計算，

規範之工作內容為 (1) 排地表水；(2)土方開挖；(3) 圍

護（擋土板）、支撐；(4) 基地鑽探；(5) 運輸。換言

之，開挖、回填土方工作內容及計算方式已經明確規

範，不至於有數量計算規範不明之處。

從上說明，規範明確且對雙方均有強制拘束力的數

量計算規則，確實有助於降低或澄清計算數量的疑慮 [8]。

結論

以英國建築工程標準量計算方法（SMM7 1998）

D土方開挖及回填及中國房屋建築與裝飾工程量計算

計算規則（GB50854 2013）附錄 A：土石方工程，

均要求於設計圖說上明確敘明，按數量計算規則要求

之應記載要項及說明依據，此為強制性規定，亦即不

得低於 SMM7、房屋建築與裝飾工程量計算計算規則

（GB50854 2013），對照，我國施工綱要規範對於工

序、工項說明，對於如何分拆每一個工序、工項的計

算數量方式，沒有明確規範，係尊重招標機關因地制

宜的安排工序、工項之計量、計價；而 SMM7、房屋

建築與裝飾工程量計算計算規則（GB50854 2013）分

別於範圍規則、工作內容及備註欄位，詳細且明確的

載明工序及工項，換言之，以明確且具有拘束力的計

量規則，規劃編列土方工程之詳細價目表、單價分析

表時，不至於掛一漏萬，或是機關或設計單位自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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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以單價分析表中某一個工項已包含不計量 [13]。

雖然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擬建立的工程數量

計算規則並未完成，為避免計算爭議，短期或可借鏡

過去案例。國內計量、計價紛爭最大宗來源，為單價

分析表的施工工項 [14]，偶有未清楚羅列施工圖說、

詳細價目表中所載明施工工序、工項情形發生，而承

商往往以實際施作的工項中，單價分析表卻未給計數

量、計算單 /複價作為訟爭主張，例如以臺北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北區工程處 CD552區段標「土城線延伸頂

埔段永寧站（BL37）（不含）至頂埔站（BL36）間之

車站、隧道及橫渡線工程」施工技術規範約定「單價

分析表所分析與所含之項目及數量僅供參考，更非以

單價分析表編訂工項為約定之工項」，亦即，完成設計

圖說上工項、數量即詳細價目表、設計圖為依歸，不

得以單價分析表上記載工項作為約定之工法，即避免

承商以單價分析表為漏項、數量短缺之主張依據。長

期目標則仍為凝聚業界共識，完成數量計算規則，進

而順利推動工程計量標準化，提升業界透明度與公平

性，減少因計量爭議對工程進度及品質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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